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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為審查各學制招生名額，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招生名額分為學士班招生名額、碩士班招生名額、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

額及博士班招生名額四類。 

三、 招生名額審核原則： 

(一)  已設立之學系、所、學位學程： 

1.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原則上以教育部前一學年度核定各學制班別

之招生名額百分之九十為初始名額，百分之八為學院調控名額，百分

之二為校方調控名額。校方及學院得視學系、所、學位學程生師比、

教學、研究績效、評鑑結果、招生情形、畢業生就業及配合教育政策

等條件，增、減其招生名額，校方調控名額未使用之餘額依比例回歸

學院調控。 

連續三年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註冊率未達百分之七十或博士班

註冊率未達百分之三十之學系、所、學位學程，調整該學制招生名額

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之百分之九十（小數捨去）。調減之名額由所屬

學院進行分配，且不得轉換為其他學制使用。 

2.前目各學制班別之招生名額，若遇教育部統一調整（寄存）全校招生名

額時，各學系、所、學位學程初始名額及學院、校方調控名額依其規定

比例調整。 

3.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得在招生總名額內，依教育部所定專科以上

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之權值比例，自行調整各項招生

名額。主動申請調減招生名額者，嗣後經評估招生現況及畢業學生就業

情形良好，得申請回復至原主動調減前之招生名額。 

(二)  新增學系、所、學位學程及班次： 

1.每班招生人數上限，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2.新設學系、所、學位學程於申請案送校審查前，應有明確之員額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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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學系、所、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由所屬學院之校方調控名額提

供，不足時由所屬學院之學院調控名額補足。 

跨學院學系、所、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由相關學院之校方調控名額按

比例提供，不足時由相關學院之學院調控名額按比例補足。 

若屬無法歸屬學院之學系、所、學位學程，其名額由全校各學院之校

方調控名額按比例提供，計算至小數第二位，並累計前次小數差額後

取整數。若仍不足額時，以各學院之小數數值排序，提供至足額為止。 

為配合國家當前重要建設需要或因特殊情況經專案核准之招生名額者，不受

前項規定限制。 

四、 招生名額之調整，由教務長召集各學院院長（或院長指派代表一人）組成招

生名額審查小組進行審查調整後，提行政會議討論。 

五、 本校每年招生名額總數應符合教育部規定。 

六、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辦理

之。 

七、 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擬招生名額，應提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定。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